
沈 阳 市 科 学 技 术 协 会

市科协转发 《关于推荐省科协科技人才

奖项评审专家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级学会 (协会、研究会 ),区 县 (市
)、 企业 (园 区 )、 科研

院所、高校科协,市科协机关各部室:

现将 《关于推荐省科协科技丿、才奖项评审专家的通知》(辽

科协办发 匚zO23〕 54号 ,详见辽宁省科协网站 www。 1nast。 net)

转发给你们,请按照通知要求,推荐本领域本区域本单位符合条

件的优秀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。

1.请各推荐渠道严格按照评审专家标准优中选优推荐。

2.推荐工作要事先征得专家本人同意,并认真填写《评审专

家信 J急表》。

3.各推荐单位确定推荐人选后,向 市科协报送评审专家信息

表 (专家签字的扫描件 )和专家推荐汇总表 (盖章的扫描件和

Exce1电子版各一份 ),⒛ 23年 7月 ⒛ 日前发市科协组联部邮

箱。

联 系 人:孙向阳  电 话 : 024-22729816

诖L子由阝箱: zlb-skxashenyang。 gov。 cn

附件:关于推荐省科协科技丿、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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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关于推荐省科协科技人才

奖项评审专家的通知

各省级学会 (协会、研究会 ),各市科协,各有关高校院所科协 ,

各有关企业科协,有关单位 :

省科协承担全国创新争先奖、中国青年科技奖,辽宁青年科

技奖、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、辽宁省优秀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、

辽宁省优秀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、辽宁省学术头雁资助等

人才举荐、表彰奖励和项目资助工作。为服务科技工作者成长成

才,完善人才评价体系,提升人才评价质量,现开展推荐科技人

才奖项评审专家工作。有关事项如下:

-、 评审专家标准

(一 )政治标准

爱党报国、敬业奉献、胸怀礼L国 、服务人民,拥护党的路线、

方针、政策,深刻领悟
“
两个确立”

的决定性意义,增 强
“四个

意识
”、坚定

“四个自信
”、做到

“
两个维护

”。

(二 )学风道德

积极践行科学家精神,精益求精、崇尚质量、追求卓越,具

有良好的职业道德,遵守科研伦理,作风严谨、品行端正、客观

公正、廉洁自律、遵纪守法,无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。

(三 )能力水平

1.具有高级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,在相关领域连续工作五年



以上,具有较高的专业学术水平、敏锐的洞察力和较强的分析判

断能力;专业能力突出、行业公认度较高的副高级或相当专业技

术职称的科技工作者也可作为推荐人选。

2.需 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中的 2项 :

(1)作为负责人,承担过省财政或中央财政支持的科技计

划 (专项、基金 )项 目 (课题 ),且 已通过验收。

(2)省 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励获得者 (国家一等奖及以上奖

项的前五名完成人,二等奖的前三名完成人;省级一等奖奖项的

前三名完成人,二等奖的前两名完成人,三等奖的第一完成人 )。

(3)辽宁省学术头雁、辽宁青年科技奖、辽宁省优秀科技

工作者荣誉获得者,辽宁省优秀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和二

等奖获得者,辽宁省优秀自然科学学术著作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。

(4)曾 担任中国科协代表、省科协全委会委员及以上职务。

(5)曾担任省级学会理事及以上职务或分支机构负责人 ,

或担任市级科协全委会委员以上职务,或在省级及以上学术组织

担任高级职务,或在重要学术期刊任职做出贡献,或为国际 (国

家、地方 )标准的主要完成人。

(6)在工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的、创造性的成果和做出贡

献,并有显著应用成效。

(7)积极投身科学技术普及、科技人文交流、科技咨询服

务、科技人才举荐、服务企业科技创新等科协重点工作。

(8)集团级企业的科技负责人。

(9)拥有重要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等成果。



(四 )年龄和身体情况

1.年龄不超过 65周 岁 (1958年 1月 1日 及以后出生 )。

2.长期在科研一线工作,身唯衩健康,具各履行评审工作的时

间和能力。

二、推荐名额

1.省 级学会 (协会、研究会 )可分别推荐本学科领域专家

50名 。

2.各市科协可分别推荐本地区领域专家 100名 。

3.各有关高校院所科协、企业科协、有关单位可分别推荐本

单位专家 50名 。

4.曾 申报 zO22年度中国科协科技人才奖项评审专家、⒛23

年度中国科协工程领域评审专家将自动纳入省科协科技人才奖

项评审专家库,无需重复申报。

本单位、本地区或本学科领域符合条件的优秀科技工作者数

量多,可单独向省科协申请增加名额。

三、有关事项

(一 )严格推荐标准

推荐工作应坚持政治标准、学风道德、学术水平的要求,坚

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,严把入口关。推荐单位应事先征得专家本

人及其所在单位的同意,方可推荐。推荐单位和评审专家应自觉

恪守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,所提交的信息应客观、准确、完整 ,

不得涉及国家秘密。对于信息提交不实的,实行
“
一票否决

”。

(二 )拓宽渠道举才荐才



注重推荐重点实验室、科研机构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、科技

领军企业等科技力量中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负责人、青年

科技人才、卓越工程师。统筹新兴学科、交叉学科布局,注重产

业发展方向。优先推荐长期工作在科研一线的专家。

四、评审专家的权利与义务

省科协将按程序对专家资格进行审核,通过审核的专家进入
“
省科协科技人才评审专家库

”。入库专家享有如下权利、履行

如下义务:

(一 )权利

通过随机抽取方式,参与省科协科技人才奖项评审。按规定

获取与评审工作相关的材料,获取劳务报酬等。

(二 )义务

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和评审工作纪律及保密规定。不得泄露

在评审过程中知悉的技术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。不得泄露

评审内容、过程及结果等重要信
`息
。严格履行回避要求,独立开

展评审工作。不得委托他人代评等。

五、推荐工作程序

1.制 定方案。各推荐单位根据本通知要求,结合工作实际研

究制定工作方案,开展推荐工作。

2.产生推荐人选。在充分发扬民主、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 ,

经过自愿申报、专家评议,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,产 生推荐人

选。并认真组织专家本人填写评审专家信息表 (附件 1),按照

要求填写简要信息。



3.审核报送。推荐单位审核专家信
`息
,确定推荐人选,向省

科协报送评审专家信息表 (专家签字的扫描件 )和专家推荐汇总

表(盖章的扫描件和 Ex∞ l电子版各一份 ),截止报送时间为 zO23

年 7月 24日 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省科协组织联络部

联 系 人:王 潇 周生金

耳走系哇厶话: (024) 23221491  23212013

电子邮箱:lnkxz1ba163。 c。m

地  址:沈 阳市浑南区智慧三街 159号省科协 614室

由阝    嘲南:110167

附件:1。 评审专家信·急表

2.省科协科技人才奖项评审专家征集汇总表

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

2023年 6月 28日



附件 1

评审专家信息表

备注:1。 学科按照 《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》CGB/T13m5乇四))填写一级和二级学科名称,如:化学一分析化学。

2,彳亍业领域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(GB/T4754—zO17)填写

姓  名 性  别

照 片

出生日期 民  族

籍  贯 政治面貌

身份证号 专业技术职务

学  科 研究方向

工作单位
工作单位

联系人手机

本人手机 电子邮箱

行业领域

四个面向 □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 □面向经济主战场 □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 □面向人民生命健康

科研领域
□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

□临床医学

□应用基础研究

□科研仪器开发应用

□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

□其他 (填写)___

学术条件

□作为负责人,承担过省财政或中央财政支持的科技计划 (专项、基金)项 目 (课题 )。

□省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励获得者 (国家一等奖及以上奖项的前五名完成人,二等奖的前三名完

成人;省级一等奖奖项的前三名完成人,二等奖的前两名完成人,三等奖的第一完成人 )。

□辽宁省学术头雁、辽宁青年科技奖、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获得者,辽宁省优秀自然科

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和二等奖获得者,辽宁省优秀自然科学学术著作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。

□曾担任中国科协代表、省科协全委会委员及以上职务。

□曾担任省级学会理事及以上职务或分支机构负责人,或担任市级科协全委会委员以上职务 ,

或在省级及以上学术组织担任高级职务,或在重要学术期刊任职做出贡献,或为国际 (国家、

地方)标准的主要完成人。

□在工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的、创造性的成果和做出贡献,并有显著应用成效。

□积极投身科学技术普及、科技人文交流、科技咨询服务、科技人才举荐、服务企业科技创新

等科协重点工作。

□集团级企业的科技负责人。

□拥有重要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等成果。

本人承诺

本人接受推荐,并对提交的内容进行审核,不涉及国家秘密,本人对其客观性和真实性负

本人签宇 :

年  月  日

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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